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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03-2023-0003

浙经信材料〔2023〕83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水泥工业高质量发展暨

碳达峰行动计划（2022-2025年）》的通知

各市经信局、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管

局：

现将《浙江省水泥工业高质量发展暨碳达峰行动计划2022-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文件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浙 江 省 能 源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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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泥工业高质量发展暨碳达峰

行动计划（2022-2025年）

为加快行业绿色低碳转型，推进我省水泥工业高质量发展，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》（工信部联规〔2021〕212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节

〔2022〕8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原〔2022〕149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指引，以减量置换、节能改造、数

字赋能为主抓手，持续提升水泥工业清洁能源和绿色制造水平，

全面推进水泥工业高质量发展。到 2025年底，力争实现水泥总

产量控制在 1.2亿吨/年以下；熟料产能下降 8%，从 5200万吨/

年降至 4800万吨/年以下；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 5%，从

106.9 公斤标煤/吨下降至 101.5 公斤标煤/吨以下；达到国家 1

级（标杆）标准熟料产能占比从 13%提高到 50%以上；腾出用

能空间 75万吨标准煤以上；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（太阳能光伏）

达到 135MW 以上；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绩效 A级

占比提升至 50%以上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严控水泥熟料产能。完成《浙江省水泥玻璃行业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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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置换实施办法》修订并印发，严禁备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

泥熟料项目，通用水泥熟料退出产能与建设产能的置换比例从

1.5：1提高到于 2：1。重点压减石灰石资源匮乏、空气质量较

差地区的水泥熟料产能，支持熟料生产企业省外布局，鼓励产

能向省里确定的重点建设区转移。进一步研究落实 2500吨/日及

以下水泥熟料生产线整合退出方案，省市县合力分年度推进。

2025 年底前完成 8条 2500 吨/日及以下熟料产线减量置换、兼

并重组和原厂址拆建。各市要根据当地市场、资源（能源）、生

态环境实际情况，严格控制新建水泥粉磨产能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经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）

（二）加快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。提高熟料项目准入门槛，

新建项目主要单位产品能耗必须达到 GB16780-2021 规定的 1

级标准。实施既有项目不扩产能技术改造，支持推动水泥熟料

生产线低氮燃烧技术、辊压机终粉磨技术等节能减排的单项二

代技术改造，每年推进实施百项以上水泥企业节能降碳综合技

术改造项目。2025年底前，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耗、熟料单位

产品综合能耗达国家 1级（标杆）标准产能比例达到 50%以上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）

（三）加快智能化升级。鼓励开发应用基于数据驱动、机

理模型、经验模型、仿真模型的先进工艺控制系统，建立面向

原料进料、反应过程、质量控制、污染物排放、能源消耗等水

泥生产重点环节的全流程动态调度。加快探索水泥工业与“5G+

工业互联网”融合发展，打造更多典型应用场景，推进建设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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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智能生产、智能运维、智能管理于一体的智能矿山和智能工

厂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）

（四）全面推行绿色转型。按照“先立后破”原则，推进水

泥熟料生产线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等固体废弃物项目建设，平稳

有序推进 2500吨/日及以下生产线产能置换，做好新建水泥窑协

同处置项目有效衔接，保障危险废物等固体废弃物协同处置能

力和处置安全。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政策，支持粉煤灰、尾

矿渣以及建筑废弃物等综合利用。推行绿色制造体系，建设一

批绿色工厂、绿色产品认证企业。加快落实水泥行业超低排放

改造实施方案，对原料矿山开采、水泥（熟料）制造以及大宗

物料产品运输实施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，大幅减少大气污染物

排放量，全面提升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水平，水泥熟料生产线对

照大气污染防治绩效 A级标准实施提级改造。2025年底前，全

省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绩效 A级占比提升至 50%以

上，其余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全面提升至 B级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经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）

（五）加快实施“三品”工程。贯彻落实《原材料工业“三品”

实施方案》，在增品种方面，重点发展低钙水泥熟料、低熟料系

数水泥、新型固碳胶凝材料等新型低碳水泥，丰富水泥产品体

系。在提品质方面，增加 42.5等级以上高标号水泥产品的生产

和应用比例，推进水泥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，支持行业协会

及专业机构开展质量提升、质量标杆活动。在创品牌方面，引

导企业导入品牌培育管理体系，加快打造一批水泥行业“品字



— 6 —

标”、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以及“隐形冠军”等品牌企业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）

（六）加快清洁能源替代。利用水泥企业生料均化库、车

间等大型建筑屋面，建设一批分布式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，鼓

励工厂、园区因地制宜发展分散式风电，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

比例。探索实施燃料替代，加快研发氢能、电能煅烧水泥熟料

新工艺新装备，推动替代燃料高热值、低成本、标准化预处理，

提升水泥工业燃煤替代率。推行分布式清洁能源及储能一体化

系统应用，推进多能高效的互补利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

省能源局）

（七）整治高耗低效企业。各地严格按照安全、环保、质

量、能源等领域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和政策要求，对高耗低

效水泥企业开展合规检查，制定整治提升方案，实施分类整治。

对存在违法违规等行为的企业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

仍未达标的，坚决依法处置；对其他高耗低效企业，通过兼并

重组、整体腾退、搬迁入园、改造提升等方式，实施“一企一方

案”，对标提升，达标销号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省生态环

境厅、省能源局、省市场监管局）

（八）发挥典型示范引领。加大槐坎南方 7500吨/日世界一

流水泥熟料生产线、建德海螺太阳能发电、浙江红狮协同处置

等最佳实践案例的宣传推广力度，营造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氛

围。推广新型低碳水泥、低熟料系数水泥、碳捕捉纯化等行业

前沿低碳技术，探索开展水泥二氧化碳捕集、封存、氢能窑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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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固碳建材等试点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）

（九）组织行业错峰生产。依据行业运行、极端天气应对

等需求，结合季节性污染减排和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巩固改善要

求，制定实施年度错峰生产计划，压缩控制水泥产量。完善水

泥错峰生产，分类指导，差异管控。加大落实和检查力度，充

分利用激励约束机制，调动企业依法依规实施错峰生产的积极

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厅、省生态环境厅）

（十）做好行业监测预警。加强运行监测与数据分析，对

行业运行面临风险做好提前预警。积极应对市场短期波动，针

对水泥产能、产量压减后，施工旺季可能存在短期水泥产品供

应紧张情况，积极协调重点骨干企业，充分利用周边生产基地

产能，加大对我省供应，保障我省市场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

信厅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省经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

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能源局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，按

照职责分工加强督促指导。各地有关部门重点做好要素保障工

作，依法依规推进行动计划的实施。金华、衢州等 2500吨/日水

泥熟料生产线比较集中地区要进一步研究细化本地区减量置换

方案，加强相互合作，确保方案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加大财税支持。统筹省级相关专项资金，重点支持

开展水泥工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，对列入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

目储备库、省级重点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的项目优先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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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中央有关专项资金和省级相关资金支持。鼓励水泥超低排放

改造项目申报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，优先安排有关专

项资金支持。各地要统筹工业与信息化等相关专项资金，强化

对水泥工业改造项目支持。落实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资源综

合利用等财税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做好舆论引导。充分利用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新

闻媒体等渠道，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，传递我省水泥工业

全面推进节能降碳、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。遴选能效水平突出、

整改成效突出企业，及时发布能效“领跑者”名单，形成一批可

借鉴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案例，及时进行宣传推介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考核。将水泥工业碳达峰工作纳入碳达峰

碳中和工作考核体系，落实属地责任，对阳奉阴违、弄虚作假

和欺上瞒下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强化节能执法，聚焦重

点企业、重点用能设备，加强节能法律法规、强制性节能标准

执行情况监督监察。强化约谈、通报等制度，对执行不力的部

门和单位进行追责问责。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3年 4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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